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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田晓航

你属于气虚质、

阳虚质还是痰湿质？

只需5分钟，就能在

近日公布的《中医体

质分类与判定》推荐

性国家标准中找到

答案。

有了这一首个全

国统一的体质分类与

判定体系，医疗机构

可参照其中的9种基

本体质类型的特征及

分类判定方法，开展

更加精准、科学的

服务。

“体质判定依赖

医生的个人经验容易

出现偏差，而中医体

质学标准化进程为

‘治未病’关口前移提

供了理论、技术与方

法遵循。”领衔起草这

一“国标”的中国工程

院院士、国医大师王

琦说。

中医体质是指人

体生命过程中，在先

天禀赋和后天获得的

基础上所形成的形态

结构、生理功能、心理

状态和适应能力方面

综合的、相对稳定的

固有特质，分为平和

质、气虚质、阳虚质等

九种。

2009年，以王琦院士及团队建立的

九种体质分类学说为基础，中医体质辨

识被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

同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发布《中医体质

分类与判定》团体标准，初步建立了行

业共识。

这一团体标准在实践中得到广泛

应用，覆盖全国1700余家二级以上中

医医院的治未病科室，中医体质辨识已

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累计应用超过5.7

亿人次。

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在团体标准

基础上进行了“提档升级”。王琦告诉

记者，国家标准采用更为简便的体质采

集、辨识与判定工具，使量表条目数量

大幅减少，平均填写时间由11.6分钟减

少到4.23分钟，有利于体质辨识在公共

卫生服务、健康体检、个人自测等场景

中推广应用，推动中医“治未病”从经验

走向规范。

据新标准主要起草人之一白明华

介绍，团队在约40万例流行病学调查的

基础上，根据2009至2024年的最新中

医体质研究结果，邀请循证医学专家参

与，对各类体质的特征表述、好发疾病

倾向等进行更新，每一项调整均基于最

新临床研究证据。如，在“气郁质”的发

病倾向中，新标准依据多项研究结果增

加了“抑郁”“认知衰弱”等病证，体现了

中医体质学与现代医学研究的融合。

“体质是身体的‘基础底色’。”北京

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治未病科主任刘

洋说，有了体质分类与判定的国家标

准，居民可以通过简易自测工具初步了

解自身体质偏向，并在饮食、运动、作息

等方面进行针对性调整，实现因人制

宜、未病先防。

王琦表示，制定国家标准不仅体现

中医学术的现代发展，也是中医融入当

代健康服务体系、服务“健康中国”战略

的务实举措，期待中医体质学在提升全

民健康素养、优化健康服务模式等方面

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让中医智慧惠及

全民。

时隔18年，这项事关4.02亿职工的制度有望“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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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王维砚

时隔18年，一项事关4.02亿职工休息休假权的
制度有望“上新”。

近日，人社部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推
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促进用人单位落实
该制度。带薪年休假话题再次引发热议。

在我国，职工带薪年休假的权利可以追溯
到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2008年1月1日，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正式施行。同年发布的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进一步细化规
则，至此形成相对完整的制度框架。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职工“想休不
敢休”，担心影响考核晋升，一些企业选择性执
行，利用规则“漏洞”减损职工休息权。受访专家表示，
查漏补缺、优化供给、增强刚性，或是此次条例修订的核心议题，让“想休不敢休”真正变成“应休尽休”，不只
是权利回归，更是制度升级的关键。

落地难始终是现实痛点

带薪年休假入法多年，落地难始终是现实痛点。

“一个萝卜一个坑，担心同事有意见”“害怕影响绩

效、考核和晋升”……采访中，不少职工吐露心中顾虑。

一组数据印证这一困境：2020年，人社部在答复

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时提到，带薪年休假普及程度约为

60%，这也意味着，近四成职工未享受到这一法定权

利；2024年12月，前程无忧发布的关于企业年休假制

度的调查报告显示，近七成职场人未能休完当年年假。

“有假难休”的背后，是一些企业对制度的选择

性执行和对规则“漏洞”的刻意利用。

有的企业故意混淆“累计工龄”和“本单位工

龄”，“清零”跳槽职工过往工龄；有的用产假、婚假

等法定假期冲抵带薪年休假；还有的强制将年假碎片

化拆分，让劳动者休息权大打折扣。

如何通过条例修订堵住漏洞、细化规则，压缩用

人单位的“操作空间”，备受期待。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科研处处长兼法学院院长肖竹

指出，工龄计算标准、假期抵扣规则、跨年度休假安

排、放弃休假约定法律效力等争议焦点，都需要通过

条例修订予以明确、细化和规范。

近年来，全国两会上关于完善带薪年休假制度的

建议和提案不断增多，为制度修订提供了参考。对

此，人社部在相关答复中提出，将加强对提高带薪年

休假标准的可行性研究。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沈建峰看

来，条例修订并非简单“做加法”，而是在保障劳动者休息

休假权的同时，兼顾企业生产实际和负担能力，以更精

细、更可执行的制度设计，推动带薪年休假真正落地。

需让监管真正“长牙”

带薪年休假落实难，深层次原因还在于制度刚性

不足、约束力偏弱。

“应提升《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立法层级，

明确带薪年休假作为法定劳动基准权利的属性。”肖竹

建议说。

肖竹注意到，部分省份的相关文件中，仍有“实

行带薪年休假制度是国家确立的一项重要社会福利制

度”的表达，弱化了带薪年休假的法定权利属性。此

外，《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规定，职

工因本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的，用人单位可

以只支付其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

这些“模糊地带”，给企业规避法定义务留下可乘

之机，也增加了劳动者维权难度。

记者梳理相关案件发现，带薪年休假工资的法律

属性认定，长期是争议焦点。在部分判决中，法院认

为，300%未休假工资中，100%属于工资收入，其余

200%是法定补偿而非劳动报酬，适用1年仲裁时效，

从应休未休当日起计算。

沈建峰分析，在岗劳动者大多不愿意和用人单位

闹僵，离职后才会申请仲裁，极易超过仲裁时效，导

致维权失败。

“用人单位‘赖两年’就不用承担责任，极大削

弱了制度的惩戒力。”肖竹直言。

受访专家普遍建议，应明确未休年休假工资属于

劳动报酬，适用特殊仲裁时效，从劳动者离职之日起

计算，从而降低职工维权门槛。

强化制度刚性，更需让监管真正“长牙”。

肖竹建议，增强劳动监察的主动性和针对性，对

拒不落实带薪休假制度的企业依法惩戒。同时，各级

工会应充分发挥劳动法律监督职能，护航职工权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研究室副主任

王天玉给出了柔性引导思路：鼓励企业利用生产淡季

安排集中休假，通过精细用工管理，合理调配人力；

将带薪休假制度落实情况纳入和谐劳动关系创建、企

业评优评先的评价指标，对落实到位的企业给予税费

减免、政策扶持等激励。

有助于释放职工消费潜力

今年的省级两会上，贵州、河南、山东、湖北等

省份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落实职工带薪错峰

休假制度，彰显了地方推进带薪休假落地的决心。

近年来，带薪休假的价值逐步升级。国务院办公

厅于2025年1月9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

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中就提出，要释

放职工消费潜力，“鼓励单位和职工将带薪年休假与传

统节日、地方特色活动相结合，安排错峰休假”。

“假期能释放劳动者消费潜力，实现经济良性循

环。”沈建峰算了一笔就业账：每个劳动者的年工作时

间大致是248天，以最短的5天带薪休假为例，50个劳

动者带薪休假就可以为一个劳动者腾出一个工作机会。

从“十五五”规划建议到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投资于人”的理念被反复提及。在王天玉看来，

带薪休假正是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保障休息权，有

利于劳动者身心健康，更好地实现多元社会价值，推

动人的全面发展。

随着新业态快速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否应该

享受带薪年休假权利，成为此次条例修订绕不开的重要

话题。

北京网约车司机郭师傅告诉记者，自己也想休

假，但是开网约车，不劳不得，不敢停下来，一旦休

息意味着就没收入。

在肖竹看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带薪休假保障

主要面临三大难点：用工主体多元、责任边界模糊，

难以明确休假保障责任主体；收入与工作时长挂钩，

休假意味着收入减少，客观影响休假意愿；劳动者分

布分散、举证困难，维权难度大。

对此，肖竹建议分层分类提供保障方案：符合劳

动关系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依法享有带薪年休假权

利；不完全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建立与劳动

者在平台工作时间和连续性相挂钩的休假规则。

沈建峰表示，我国新就业形态用工方式复杂多

样，此次条例修改大概率不会专门设计针对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的一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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